    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論文發表獎勵辦法
114年09月18日修訂
1、 目的：增進會員學術研究能力，鼓勵參與國內外學術研習會議發表論文。
2、 補助對象：本會會員，且已連續繳交近三年(含)以上會費。
3、 審核單位：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。
肆、獎勵條件
1、 發表論文者指第一作者（first author）或通訊作者（corresponding author），每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，以第一作者優先，每篇論文僅能計算 1 位。
2、 學術性期刊需為收載於Science Citation Index (SCI)、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(SSCI)等期刊（不含個案報告）或國內具同儕審查之學術機構或學會出版之刊物為主。
3、 申請論文獎勵範圍包含發表於經同儕審查（peer review）之學術性期刊之論文、於國內外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議發表之口頭報告或海報（不含個案報告）、以及醫療照護專業之論著發行。所稱「國內外研討會或相關學術性會議」，其活動性質符合研討會或學術性可屬之，惟醫院自行舉辦之活動或其學校自行舉辦、同體系醫院聯合舉辦、或自行舉辦無其他醫療院所參與及發表者皆不列計。
4、 醫療照護專業論著發行列計論文獎勵之條件：
（1）書籍論著文章需為原著，若為翻譯文章而非原著，則不列計。
（2）中（英）文論著文章以該冊書籍中任ㄧ篇為合著作者。
（3）每冊書籍論著發行僅列計ㄧ次（再版發行不另列計）。
5、 申請有效期限：前一年10月1日至申請當年10月31日截止日之發表、書籍論著或刊登之論文；逾期不得補申請之。
6、 每位會員每三年接受本會論文獎勵一次為限。
5、 獎勵金額
1、 [bookmark: _Hlk208914315]學術性期刊發表：英文(SCI、SSCI)期刊發表，每篇獎勵新台幣6,000元整；中文期刊發表，每篇獎勵新台幣4,000元整。
2、 書籍論著發行：每冊書籍論著(含中、英文) 獎勵新台幣6,000元整。
3、 學術性學(協)會之口頭論文發表：每篇獎勵新台幣2,000~3,000元整。
4、 學術性學(協)會之海報論文發表：每篇獎勵新台幣1,000~2,000元整。
5、 本會得依當年度預算編列獎勵總額視需要調整之。
陸、獎勵申請者之責任及義務
須接受公會安排成果發表會進行學術成果分享，時間則依當年度學術活動計畫另行通知。
柒、獎勵申請作業
1、 申請時間：每年10月01日-10月31日截止日前提出申請。(若發表當日適逢10/31者，可先行填寫論文獎勵申請表，發表證明資料可補件)
2、 申請人備妥申請表及文件，由申請者之機構護理部或負責人彙整後，統一向公會提交申請作業。
3、 申請文件資料，一式一份如下：
(一)補助申請表(如附件)
(二)大會註冊繳費證明(Invoice) 
(三)論文摘要
(四)論文摘要審核通過證明或發表證明
(五)學術性期刊文章全文(不須附註冊繳費及發表證明)
捌、申請資料寄送方式依下列說明:
1、 依上述申請文件資料各項次分項掃描成PDF檔後，e-mail至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信箱a356010@ms57.hinet.net。
2、 另檢送申請文件資料紙本乙份逕送公會(宜蘭市中山路二段151號10樓之2)。
玖、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


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
論文獎勵申請表
申請單號：_____________ (本欄位由公會填寫)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服務機構/單位
	

	身分證
字號
	
	職稱
	

	電子信箱
	
	聯絡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論文題目(著作名稱)
	中文：
英文：

	會議名稱
(期刊及出版社)
	




	研討會地點

	

	主辦單位
	
	發表方式
	□期刊刊登 □口頭發表 
□海報發表 □書籍著作

	發表科別日期
	□內外科  □急重症 □兒科  □護理行政 □手術全期 □其它:

	研討會
日期
	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，共計     天

	申請人
檢核
	□本會會員，且已連續繳交近三年(含)以上會費。
□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(擇一)。
□會員每三年接受本會論文補助以一次為限。
□研討會資料：論文摘要/論文成果發表接受或通知、會議議程之證明文件。
□期刊刊登請附期刊全文影本。
□書籍著作請附書籍封面、目錄、底頁發行出版社及ISBN序號等文件資料。

	審查內容
(審查者填寫)
	□審查結果: □通過  
            □未通過，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2

